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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港口装卸服务规范》的第3部分。《港口装卸服务规范》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集装箱（T/CIN 055.1—2024）； 

——第2部分：件杂货（T/CIN 055.2—2024）； 

——第3部分：干散货（T/CIN 055.3—2024）； 

——第4部分：油品（T/CIN 055.4—202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航海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东港口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前港分公司、青岛港董

家口矿石码头有限公司、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吴宇震、王涛、胡乃栋、谷加诗、张蕾、周紫君、徐斌、王晶、刘清胜、刘尚

旗、石郑健、祁帅、孙桢烨、丁克宗、孙鹏飞、刘宇、王荣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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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港口装卸服务作为港口综合服务的重要组成，在提高运输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增强港口竞争力和

促进国际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港口装卸服务涉及企业与人员、设施设备、服务环境、服务流程等要

素，不同港口在装卸作业货种、装卸设施设备、作业场所、作业工艺和人员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港

口装卸服务规范》在充分考虑港口装卸服务水平、服务能力与不同货种现场作业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

适用于不同货种港口装卸服务和服务质量提升的标准化文件，拟由四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集装箱。目的是明确港口集装箱装卸服务的要求、流程、评价和改进等。 

——第2部分：件杂货。目的是明确港口件杂货装卸服务的要求、流程、评价和改进等。 

——第3部分：干散货。目的是明确港口干散货装卸服务的要求、流程、评价和改进等。 

——第4部分：油品。目的是明确港口油品装卸服务的要求、流程、评价和改进等。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CIN 055.3—2024 

1 

  
港口装卸服务规范 第 3 部分：干散货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港口干散货装卸服务的企业与人员、设施设备、服务环境、服务流程、信息智能技术

应用、评价与改进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港口企业开展干散货装卸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6067.1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第1部分：总则 

GB/T 8487  港口装卸术语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5577  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6994.6  港口作业安全要求  第6部分：固体散装危险货物 

GB/T 17496  港口门座起重机修理技术规范 

GB/T 29639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Z 37925  粮食集装化包装仓储作业技术要求 

GB/T 44744  粮食储藏  低温储粮技术规程 

JT/T 403  港口散货抓斗基本类型及参数系列 

JT/T 706  港口货物堆垛要求 

JT/T 1073  散货连续装船机 

JT/T 1123  仅在散装时有危险的固体物质分类方法 

JT/T 1299  干散货港口设备联动试车技术要求 

JTS/T 105-4  绿色港口等级评价指南 

JTS 155  煤炭矿石码头粉尘控制设计规范 

JTS/T 188  自动化煤炭矿石码头技术规范 

JTS 310  港口设施维护技术规范 

JTS/T 313  码头岸电设施运行维护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848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干散货装卸  dry bulk handling 

采用装卸机械、设施完成干散货车辆和船舶、堆场及转运的装卸过程。 

 

干散货装卸服务  dry bulk handling service 

为满足客户干散货装卸（3.1）需求所实施的一系列活动过程及其结果。 

4 企业与人员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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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应具备与装卸服务需求相适应的企业资质和装卸服务能力，从事危险货物装卸作业应具有危险

货物作业资质，并在资质许可范围内作业。 

4.1.2 应制定并公布符合干散货装卸业务特点、满足客户需求的服务承诺，包括但不限于： 

a) 服务理念和目标； 

b) 作业时限； 

c) 作业服务效率； 

d) 服务质量； 

e) 服务保障。 

4.1.3 应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宜参照 GB/T 19001、GB/T 24001、GB/T 45001建立质量、环境及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4.1.4 应通过门户网站、手机端推送或经营场所公告栏等渠道对外发布业务和服务信息，包括但不限

于： 

a) 服务项目； 

b) 业务流程； 

c) 收费标准； 

d) 船货动态。 

4.1.5 宜提供门户网站、App、微信公众号或小程序、网上业务办理平台以及客服电话、电子邮箱等渠

道，接受客户咨询、投诉及建议，及时将处理结果告知客户，并跟进投诉改进情况。 

4.1.6 应按照服务协议和装卸作业要求开展装卸服务工作，保障装卸服务质量。 

4.1.7 应提供全天候装卸作业服务，包括业务咨询和委托办理、信息查询、客户投诉及建议处理反馈

等。 

4.1.8 应办理港口装卸服务所涉及的人员、设施、设备等保险。装卸过程出现货损、货差时，应按照

程序进行理赔。 

4.1.9 应在接到投诉举报后 24h内给予有效响应，需登门处理时，宜在 48h内派人员及时处理，并跟

进投诉改进情况。 

4.1.10 应按照 GB/T 29639的要求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应编制危险货物生产

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宜参照 DB21/T 3450的规定。应定期组织应急预案培训和演练。 

4.1.11 发生意外事件时，应及时采取应急措施，主动与相关方进行沟通或按合同约定进行处理。 

4.1.12 受恶劣天气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导致作业服务停止或暂停的，应在影响解除后，尽快恢复

港口作业及相关服务。 

人员 

4.2.1 港口干散货装卸服务人员包括客服人员和作业人员，应接受岗位培训，并通过考核。 

4.2.2 客服人员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树立服务意识，不断提高自身业务素质，提升服务工作质量； 

b) 熟悉本岗位相关业务流程，及时处理客户需求； 

c) 工作时间统一着装，保持良好的仪表仪容，热情周到； 

d) 服务过程语言表达文明、规范、准确； 

e) 及时、认真做好工作记录，做到完整、准确，对客户资料保密。 

4.2.3 作业人员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特种作业人员具备相应资质，持证上岗； 

b) 具备干散货装卸作业专业技术和安全生产知识，能正确处理突发事件； 

c) 从事危险货物作业的起重机械操作人员具有至少一年独立操作的从业经历；  

d) 根据装卸货物的安全要求，规范穿戴和使用相应的防护用品； 

e) 对业务相关的票据、台账、报表填写规范、数据准确、保管完整； 

f) 及时、认真做好工作记录，做到完整、准确，对客户资料保密。 

5 设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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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配备提供装卸服务的设施设备，包括船舶靠离泊、岸边装卸、火车装卸、汽车装卸、水平运输、

堆场、仓储、计量、供能等功能区的设施设备，满足装卸服务要求。 

装卸设备应具备良好的机械性能，安全装置齐全有效，满足现场作业需求。装卸设备的选用应符

合 JT/T 403、JT/T 1073和 JT/T 1299的有关规定。 

提供危险货物装卸服务的码头应配备专用的设施设备。 

提供散装粮食装卸服务的码头应配备防爆设施设备。防爆设施设备外壳应安装完好，连接牢固，

无异常声音、振动或过热等情况。防爆设施设备周边不应有妨碍其安全运行的杂物。防爆设施设备运行

维护应符合 GB 15577 的有关规定。 

应选用低能耗的设施设备，宜优先采用电力、液化天然气、氢气等清洁能源驱动。 

不应采用国家禁止和淘汰的用能设备。 

应配备与货物运输和仓储设施功能相适应的环保设施设备。 

宜配备环保监测设备，实时、连续、全天候监测监控港口环保状况，实现粉尘超标事故自动报警。 

宜提升码头装卸设备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改进装卸工艺，提升装卸作业效率。 

应制定设施设备管理制度，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设施设备进行定期检查维护。 

起重机械维修维护应符合 GB/T 17496 和 GB/T 6067.1的有关规定。 

港口设施维护应符合 JTS 310的有关规定，岸电设施运行维护应符合 JTS/T 313的有关规定。 

6 服务环境 

应对码头进行防尘设计，设计要求应符合 JTS 155的有关规定。 

堆场应设置安全通道，地面平整，承受能力与坡度应满足作业要求。 

码头、堆场等作业区域内应整洁，无废弃物，有良好的排水系统，明确标识存放货物的位置，便

于及时查找和作业。 

码头前沿、堆场内道路应合理布局，无障碍物，不应人流车流交叉。 

作业区域应设置安全警示，与作业无关的人员和车辆不应进入。 

应设置供业务人员、船员、提送货司机等外来人员的等待、休息区域，配置相关生活、服务设施，

提供休息、供水等服务。应及时清除等待、休息区域的尘土、污迹、垃圾等，保持环境整洁。 

应做好病虫害和生物消杀，满足口岸公共卫生要求。 

应采取各种措施持续降低污染物排放量，大气污染物排放应符合 GB 16297的有关规定，污水排放

应符合 GB 8978的有关规定，环境噪声应符合 GB 12348的有关规定。 

应持续提升绿色发展水平，提高港口绿化率，专业化干散货码头污染物控制要求应符合 JTS/T 105-

4的有关规定。 

宜提供常规性气象服务，根据风速、能见度、气温、降水、海流等气象要素，以及雷达、卫星云

图等气象监测信息，发布气象预报，并提前采取防范措施。 

7 服务流程 

合同签订 

7.1.1 应具备线上签订装卸服务合同的条件。 

7.1.2 合同签订前，应充分与客户沟通，了解客户所需服务内容和要求。 

7.1.3 合同签订内容应明确作业服务内容、船货港信息、货物交付要求、收费标准、费用结算方式、

履行期限、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式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等相关内容。 

7.1.4 应及时处理涉及合同签订、履行、变更、解除等内容的资料和来往信函、邮件、传真等，并将

原件及合同文本妥善保管和移交归档。 

业务受理 

7.2.1 应提供船舶申报、查验、提货手续、杂项作业、业务变更等受理服务，及时反馈处理结果。 

7.2.2 宜提供预约受理服务。 

作业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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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作业流程 

干散货装卸作业流程见图1。对于“卸船直取”“装船直装”的业务，宜简化作业流程，不进入堆

场，有查验要求的经查验后交付，无查验要求的直接交付。 

 

图1 干散货装卸作业流程 

7.3.2 获取信息 

7.3.2.1 在制定干散货进港作业计划前应获取船舶资料、船期、舱单、积载图、卸船顺序等信息。 

7.3.2.2 在制定干散货出港作业计划前应获取船舶资料、船期、配载图、装船顺序等信息。 

7.3.3 作业计划 

7.3.3.1 应根据船舶到港顺序、泊位情况、堆场情况、货物发运方式等信息，制定靠泊/离泊计划。 

7.3.3.2 应根据货物种类、配舱情况、堆场情况、接卸/装载方式，制定装船/卸船计划。 

7.3.3.3 应根据客户入货计划制定集港计划。应根据客户提货计划制定疏港计划。在制定集港/疏港计

划时宜考虑客户的预约信息。 

7.3.3.4 应根据靠泊泊位、场地资源、货物流向、设备情况等信息制定堆存计划。 

7.3.4 船舶靠泊/离泊 

7.3.4.1 应按照海事等管理部门的船舶安全靠泊/离泊有关规定，提供船舶靠泊/离泊服务。宜统筹港

口泊位使用，减少船舶待泊时间。 

7.3.4.2 船舶靠泊/离泊前，作业人员应确认船名、船长、船舶吃水量、靠泊时间/离泊时间、靠泊泊

位、泊位长度等信息。首次靠泊船还应核实船机、船舷、驾驶台、船舱位、岸电装置位置及高度等信息。 

7.3.4.3 船舶靠泊前，应按照船舶靠泊计划及船方要求，安排拖轮和现场作业人员，配备靠泊/离泊相

关设施设备与工具，做好岸边大型机械避让。 

7.3.4.4 船舶离泊前，应做好岸边大型机械避让。 

7.3.4.5 船舶靠泊/离泊时，应做好过程监护，并与船方保持信息沟通。 

7.3.4.6 载运危险货物的船舶应安排具备相应危险货物等级作业资质的泊位。 

7.3.4.7 对于有岸电接电、加载淡水等需求的船舶，应安排满足需求的靠泊位置。 

7.3.5 集港/疏港 

7.3.5.1 应根据集港计划和疏港计划配备设备和人员进行作业。 

7.3.5.2 火车、汽车到港后，应称重计量，进行现场生产作业，并做好提货人和货物流向等信息比对。 

7.3.5.3 汽车装车完成后，应在指定区域进行车厢货物平整、苫盖等作业，苫盖结束后进行称重计量

并出闸。 

7.3.5.4 火车装车完成后，应称重计量，并按照铁路部门要求进行超偏载处理。 

7.3.5.5 闸口宜提供车牌等信息自动比对和放行功能。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CIN 055.3—2024 

5 

7.3.6 装卸作业 

7.3.6.1 应根据装船/卸船计划、集港/疏港计划和堆存计划配备设备和人员，进行装卸作业。根据装

卸货物种类和属性，提前准备相应工属具，组织好车、船、货的有序衔接。 

7.3.6.2 装卸作业前,应进行以下工作： 

a) 车厢检查、场地检查等工作，保障装卸安全和货物质量； 

b) 确认货物计量数据及方式均无异议； 

c) 根据货物属性，落实防堵、抑尘措施。 

7.3.6.3 船舶装卸作业时，各舱口应均衡作业，船舶整体受力均匀，不应有横倾、中垂、中拱现象。 

7.3.6.4 应遵循安全操作规程，做好风险辨识，保障作业安全。 

7.3.6.5 固体散装危险货物装卸应符合 GB 16994.6 的有关规定，并在作业区域配备警示牌、应急物

资、消防设施和 24h监控设备。 

7.3.6.6 采用水尺鉴定的船舶，应与船方确认船舶资料、常数等数据、鉴定数量等信息。 

7.3.6.7 装卸作业完成后，应确认相关作业服务信息。 

7.3.7 堆存作业 

7.3.7.1 应为客户提供干散货堆存服务，并合理设定免费堆存期，宜采用阶梯式堆存费用标准。 

7.3.7.2 应按照堆存计划进行货物水平运输、堆垛、仓储等作业。 

7.3.7.3 干散货堆垛应符合 JT/T 706 的有关规定。粮食仓储应符合 GB/T 44744和 GB/Z 37925的有

关规定。 

7.3.7.4 堆场应配备洒水抑尘设施设备，并对货物进行苫盖。 

7.3.7.5 危险货物堆场应配备警示牌、应急物资、消防设施和 24h 监控设备，宜配备测温、烟火识别

等装置。 

7.3.7.6 危险货物应进行分类隔离堆存，货物分类应符合 JT/T 1123 的有关规定。 

7.3.7.7 宜为客户提供特殊堆垛服务和信息查询服务。 

7.3.7.8 应根据海关查验要求，完成货物查验工作。 

7.3.8 作业服务确认 

7.3.8.1 作业完成后，应与客户核对委托作业量，填写相关单据后由客户签字或盖章确认，按照规定

检算并计费生成账单，与客户进行确认。 

7.3.8.2 杂项作业完成后，应根据现场作业实际情况，按照规定计费生成账单并与客户进行确认。 

费用结算 

7.4.1 应根据港口收费计费相关管理规定，按照公示收费标准、合同约定、作业确认单据、检算单等

进行费用结算，宜采用电子支付方式。 

7.4.2 客户委托的临时杂项费用应现场缴费结算。 

8 信息智能技术应用 

应持续提升港口装卸服务信息化水平，满足客户服务需求，提升客户体验。 

宜建立干散货装卸作业与管理系统，相关内容与要求参照 GB/T 43380的有关规定。 

宜采用智能信息技术，建立干散货自动化装卸作业系统，推广自动化操作，减少人员使用和作业

环节，降低作业风险，煤炭矿石码头自动化建设内容与要求参照 JTS/T 188的相关规定。 

宜提供干散货作业动态信息查询功能，满足客户货物跟踪需求。  

宜提供便捷高效的线上网页端、移动端服务和线下自助服务，满足码头同船公司、船代、货主、

货代、车队、铁路、海关、临港企业等单位的信息沟通和数据交互需要。 

宜持续完善和拓展网上业务办理服务功能，实现“一站受理、一次结费、一趟办结”的“一站式”

服务。 

宜建立数据平台，自动对生产效率、设备能耗进行统计、分析，数据内容与格式参见 JT/T 1055。 

宜提供信息查询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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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船舶到港作业； 

b) 货物堆存信息； 

c) 提货预约受理； 

d) 计费结算； 

e) 货物放行信息。 

宜提供线上业务办理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f) 作业委托； 

g) 进提货预约； 

h) 货运单及货物信息填报； 

i) 水尺； 

j) 称重计量； 

k) 船代申报。 

宜提供便利的无纸化业务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a) 卸船委托书； 

b) 提货单； 

c) 货物称重计量单； 

d) 理货单； 

e) 进口舱单； 

f) 出门证。 

9 评价与改进 

港口企业应结合自身情况建立港口干散货装卸服务评价机制和体系，定期进行港口干散货装卸服

务自我评价或第三方评价。 

港口干散货装卸服务关键评价指标包括车/船在港作业率、船舶靠离泊计划兑现率、有效投诉率和

客户满意率。按照附录 A的方法计算关键评价指标数值。 

宜从装卸服务、窗口服务、信息化服务、服务水平和硬件设施等方面建立港口干散货装卸服务评

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内容参考附录 B。 

宜参考评价指标，进行服务综合分析评价，将结果公开并推送至客户。 

应根据服务评价和客户有效投诉的结果，采取有效措施持续改进相关的服务流程、设施设备、环

境等。 
注： 有效投诉指因港口干散货装卸服务提供方引起，经查证确属提供方过失的客户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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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关键评价指标计算方法 

A.1 车/船在港作业率 

统计期内车/船在港作业时间占在港总时间的比率，按公式（A.1）计算。 

 𝑅𝑖 =
𝑇𝑖

𝑇
× 100% ···································································· (A.1) 

式中： 

𝑅𝑖——车/船在港作业率； 

𝑇𝑖——车/船在港作业时间； 

𝑇——车/船在港总时间。 
注： 车/船在港作业率越高，表明服务质量越好。 

A.2 船舶靠离泊计划兑现率 

统计期内按船舶实际靠离泊计划进行作业占原定靠离泊计划的比率。按公式（A.2）计算。 

 𝑅𝑝𝑖 =
𝑃𝑖

𝑃
× 100% ··································································· (A.2) 

式中： 

𝑅𝑝𝑖——船舶靠离泊计划兑现率； 

𝑃𝑖——船舶实际靠离泊计划完成艘次； 

𝑃——船舶原定靠离泊计划艘次。 
注： 船舶计划兑现率越高，表明服务质量越好。 

A.3 有效投诉率 

统计期内客户有效投诉涉及订单占订单总数的比率。按公式（A.3）计算。 

 𝑅𝑜𝑐 =
𝑂𝑐

𝑂
× 100% ·································································· (A.3) 

式中： 

𝑅𝑜𝑐——有效投诉率； 

𝑂𝑐——有效投诉涉及订单数； 

𝑂——订单总数。 
注： 有效投诉率越低，表明服务质量越好。 

A.4 客户满意率 

统计期内满意率调查过程中客户回复满意数占调查所得回复总数的比率。按公式（A.4）计算。 

 𝑅𝑠 =
𝑁𝑠

𝑁
× 100% ··································································· (A.4) 

式中： 

𝑅𝑠——客户满意率； 

𝑁𝑠——回复满意数； 

𝑁——回复总数。 
注： 客户满意率越高，表明服务质量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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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港口干散货装卸服务评价指标体系 

 

港口干散货装卸服务评价指标体系见表B.1。 

表B.1  港口干散货装卸服务评价指标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1 

装卸服务 

车/船在港作业率 

2 船舶靠离泊计划兑现率 

3 装卸效率（船、汽车、火车） 

4 船舶平均在港（泊）时间 

5 船舶装载质量（稳性、平衡性） 

6 货物装卸质量（货差、货损） 

7 货物堆存质量（货损、堆存监管） 

8 

窗口服务 

客户满意率 

9 货物安全检查服务 

10 仓储监管安全性 

11 货物堆存安全性 

12 理货的准确率 

13 服务人员态度 

14 信息查询服务 

15 争议处理情况 

16 有效投诉率 

17 赔偿处理情况 

18 

信息化服务 

信息化服务水平 

19 信息发布的时效性 

20 信息查询便利性 

21 信息沟通的顺畅与准确 

22 

服务水平 

港口咨询服务（人员综合业务能力的培养） 

23 港口提供的增值服务（提供稳定的岸电服务、新业态业务的服务保障） 

24 大船泊位计划兑现情况 

25 服务现场的作业水平 

26 口岸通关/查验效率 

27 结算效率和结算周期 

28 提货效率 

29 

硬件设施 

港口泊位能力 

30 机械设备、工艺流程水平 

31 堆存条件、堆场水平、仓储水平 

32 码头设施水平 

33 港口总体布局合理性 

34 自动化、智能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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